
 

月旦律評．No.17．2023.8 本月企劃 33

 

中華職棒自由球員規範
之實務困境 

 

 
 
 
 

 

 

 丁昱仁 

本立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 

    

目次 壹、前 言 
貳、取得自由球員資格前之「不自由」 
參、決定是否行使自由球員權利之選擇 

 困境 
肆、宣告行使自由球員後之現實困境 
伍、結 語 

  

 

 

壹、 前 言 

「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CPBL，
前名為中華職業棒球聯盟，下稱「中華

職棒」）於1989年間成立、1990年間職棒
元年開打至今34年，過程歷經兩聯盟合
併、球隊解散或易主、新球隊加入等諸

多變遷。而中華職棒各項制度中，最重

要改革之一無非是「自由球員」（Free 
Agent, FA）制度之建立。所謂自由球員，
主要訂於聯盟規章第21章「自由球員辦
法（FA）」，並於第130條定義為「符合本

辦法所規定之條件，擁有與任何球團締

結球員契約權利之本聯盟選手」1，而自

由球員於國內外或因條件及限制等雖可

再區分為各種類型，但最大共通點均係

選手在符合特定資格後，與原球隊間合

約消滅而得與其他球隊自由簽訂選手契

約為特徵。 
中華職棒向來具封閉色彩，外人不

易瞭解聯盟內部運作、球團與球員間關

係及各制度規範，更難以檢視各項規定

是否具正當性及合理性，甚至號稱中職

憲法之「聯盟規章」也是直到2022年才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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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公開置於官網 2供任何人下載檢

視，殊難想像於此之前尚須透過特定管

道始能取得翻閱。則在聯盟相關規定都

近乎不透明下，法律人甚難切入此領域

「依法」替選手爭取應有權益。 
筆者因兼任職棒選手經紀人，並曾

有協助行使自由球員權利之選手談判及

議約等經驗，僅以本文從規範面出發，

整理及探討自由球員制度於實務面所遭

遇之現實困境，提供法律人踏入運動經

紀領域時之理論研究及實務參考。 

貳、 取得自由球員資格前之
「不自由」 

一、 完全屬於資方市場之中華職

棒環境 

中華職棒原則上主要係由各球團所

組成，球團於加入中華職棒時並簽訂有

「中華職業棒球協約」，而中職相關規章

之制定與修改，通常僅需各球團間達成

共識即為決定，因此不難想像規範內容

於本質上即係以球團利益為主要追求目

的，而球團間多數時候處於合作受益而

非彼此競爭關係，因此當涉及球團與球

員間權利義務關係時，各項規定或措施

往往偏向球團有利而不利於球員。又中

華職棒訂有「職業棒球選手契約書」（下

稱「選手契約」）提供球團與球員簽訂3，

其契約性質應屬由球員提供服務而由球

團給付薪資之勞務契約，而球員除應履

行契約條款外，亦需遵守聯盟規章之各

項規定。選手與球團間雖為勞務契約當

事人關係，但由聯盟規章內各項制度設

計可看出，選手在多數情形下似乎較屬

於球團「資產」性質，因此對於簽約與

否、續約與否、契約內容、存續期間、

薪資等締約重大事項，甚難有決定權

利，現實上恐不具對等之當事人地位。

若將球團理解為資方、球員為勞方，則

由中華職棒整體環境、聯盟規章及選手

契約以觀，完全係偏向對資方有利之資

方市場，此部分與一般勞務契約之當事

人通常具有一定之對等關係有顯著落

差。 

二、 選手取得自由球員資格前之

各項限制 

球員欲加入中華職棒，依聯盟規章

第83條規定「球團若欲與未曾和任何球
團締結過球員契約的本國籍選手締結球

員契約時，必須在選拔會議中取得該球

員締結契約的交涉權」，也就是一般所稱

「選秀會」，而於選秀會上「被」選秀、

指名之球員，原則上即有與該球團交涉

並簽訂選手契約之義務，否則會有相對

之不利益4。其後，選手順利與球團簽訂

選手契約後（即通常所稱加盟某某隊），

除了開始「快樂打球」外，一般認為選

手契約之期間係屬「不定存續」，惟此用

語尚待斟酌商榷。按聯盟規章第10條規
定「各球團應於每年11月30日前，向聯
盟提出該年度之所屬球員中，擬於下年

度締結契約的保留球員（契約保留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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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契約保留球員人數限制最多60人，
會長於接獲所有球團通知經審核後即公

布之，球團應與契約保留球員進行合約

之洽談。若球團未將具次年度合約存續

關係之選手列於契約保留球員名簿內，

該選手得在不經原球團（按：又可稱為

母隊）同意之情況下，與其他球團逕行

接觸並洽談合約；當該選手新合約締結

生效日起，原球團必須立即終止原合

約」，再參「選手契約」第22條第1項前
段「球團希望與選手締結下一年度之選

手契約時，得於12月31日前向選手為更
新契約之表示，本契約即更新之。更新

期滿時亦同」之約定，可知選手契約原

則上係一年一簽（複數年合約除外），每

次選手契約之期限即為一年，球團在每

年11月30日前應公布「60人名單」，惟有
當球團未將選手列入「60人名單」，或未
於12月31日「更新契約」時，也就是一
般所稱季末遭「釋出」、「戰力外」，於法

律定性上為球團終止選手契約（當60人
名單外選手與其他球團締結新約時）或

不更新次年度選手契約（絕大多數情形）

時，球員即因此「被」脫離球團並結束

選手契約關係，得以另尋其他球團加

入。反之，球員則均無享有上述球團獨

享之契約終止權或更新權。質言之，球

團若不放人，球員除非選擇激烈之「任

意引退5」且尚須球團同意，並承受相對

之不利益，否則並無其他機制得以提前

終止選手契約或「不更新」契約。 
又因契約更新權專屬球團享有，當

球團於年底選擇更新契約時，選手契約

即自動發生展延效力，但選手對於更重

要的新年度薪資調整問題，卻幾乎毫無

對抗資方之手段或能力。雖說中華職棒

亦設有「薪資仲裁」制度6，但因仲裁制

度不完備、球員申請仲裁意願甚低、申

請後撤回等因素，導致走完仲裁程序獲

致薪資仲裁結果之個案寥寥可數7，顯然

成效發揮極其有限。每年年初雖為各球

團與球員間商談議定新年度薪資之熱絡

期間，但囿於聯盟規章對於申請薪資仲

裁有時限限制8、薪資協商卻無期限規

定，導致常常球員於春訓開始甚至新球

季開打後仍未確定薪資之詭異不合理情

形，「談薪」也常年遭人詬病實為「談

心」，多係球團說服選手接受條件為主

要「談心」內容 9。由此可見，對於選

手而言，加入中職後「快樂打球」顯得

相當「不自由」。 

參、 決定是否行使自由球員
權利之選擇困境 

一、 自由球員資格 

上述選手與球團間因聯盟規章與選

手契約所形成對選手長期不對等之不利

地位，自中華職棒「自由球員」制度創

建後，於「制度面」及「規範面」某程

度獲得扭轉，選手於取得自由球員資格

並宣告行使自由球員權利後，球團即無

法再單方片面行使「契約更新權」，球團

原本於契約更新後所居於之薪資談判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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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亦因此消失。「自由球員資格」按聯盟

規章第135條規定為「自選手加入球團後
第一次登錄為出場球員之日起，在本聯

盟同一年度例行賽中（下稱「球季」），

登錄日數達到125日者；或投手投球局數
達所屬球隊球季出賽數之2/3者、野手出
賽數達所屬球隊球季出賽數之2/3者，得
視為1個球季。在累計達成的該球季例行
賽結束隔日起，可取得行使權利。累計

達到9個球季的選手可取得自由球員資
格。若該選手加入本聯盟時，大學就讀

滿4年者為8個球季」10，簡單來說，選手

若能9年（或大學4年畢業之選手則縮短
為8年）穩定在一軍出賽，即取得自由球
員「資格」；另前曾行使過自由球員權利

之選手，依前揭出賽標準每再滿4個球季
可再度取得自由球員資格11。 

二、投身自由市場之決定 

由於選手取得自由球員資格至少需

穩定在一軍出賽長達9年期間，又因中華
職棒相較於美、日職棒而言隊數較少，

在味全龍復隊前長期僅維持4隊規模，而
每年投身職棒舞台之新秀卻如過江之

鯽，且中職選手運動生涯又相對短暫，

職棒場上球員間競爭極其激烈，能取得

自由球員資格者相對於全體選手僅為少

數，且必為各隊中頂尖選手。因此選手

一旦取得自由球員資格，「理論上」應該

如國外職棒球員般躍躍欲試，希望到「自

由市場試水溫」，出現人才流動及薪資談

判熱絡情景，最終由市場決定身價並取

得優渥合約才是。惟實際上，中華職棒

選手取得自由球員「資格」後，決定「行

使」自由球員權利者卻寥寥可數，甚至

若干年度均無人行使，而行使後果能順

利轉隊者，10餘年來更僅有林智盛、鄭
達鴻及賴鴻誠等3人。由此可見，其中必
有實際操作之困境存在。 

依照聯盟規章，會長應在總冠軍賽

後3日內公告取得自由球員資格之選手
名單12，而名單內選手須於公告日後7日
內以書面「向所屬球團」表達行使自由

球員權利之意願，再由球團於24小時內
通知聯盟後，會長於當日或次日公告

之，而選手必須等到此公告後，始得與

任何球團（包含原球團）交涉並進而締

結選手契約13。實務操作上，選手對於自

己年資計算通常不至於出錯，故不待公

告資格名單即早已瞭解於該年度球季結

束後可取得自由球員身分，因此雖然規

定自聯盟公告自由球員資格名單後至選

手決定是否行使之期限只有短短「 7
日」，但實際上選手往往於球季結束前，

即已開始就次年度是否續留原球團及相

關合約條件悄悄開始動作。因此，決定

期限看似緊迫僅有7日，惟實際上選手心
中可能早已默默作出是否行使之決定。 

選手決定是否行使自由球員權利之

主要考量，包含幾個現實層面。首先是

大環境問題。中華職棒整體環境還是屬

於球團資方市場，球隊少、球員多、每

年投入選秀人才濟濟下，若說職場上永

遠不缺新鮮的肝，在職棒場上就是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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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缺新鮮的手臂，呈現「僧少粥多」之

供需失衡現象，而選手取得自由球員資

格時常常已過生涯顛峰，且過去顯赫戰

績不代表未來成績保證，在面臨其他球

員激烈競爭下，選手因此望之退步而不

欲行使自由球員權利。惟自另一角度思

考，職棒場上競爭激烈，勢必需是頂尖

球員方得生存，「僧少粥多」乃屬常態且

方得以汰弱留強，否則球員濫竽充數，

球賽整體品質下滑，亦無助於提升棒球

運動水準並流失球迷觀眾。以上兩種立

場均非無見，如何取得平衡尚須觀察及

實踐。 
其次，是考量該年度「市場供需」

問題。每年取得自由球員資格之選手均

不同，而各球隊在該年度結束後需補強

的「位置」也都不一。因此，選手必須

觀察、分析及判斷，投身自由市場後是

否對其他球團具有吸引力，如果球技優

異、不只一個球團缺乏該位置選手，則

自然行情看好。但實際上，因優秀選手

源源不絕，任一選手之可取代性甚高，

尤其慮及新球團與自由球員締結契約

時，還應給予原球團相當之轉隊費或指

定選手等「高額」補償14，因此各球團常

在考量需求及成本後，結論就是原則上

對自由球員之興趣通常都不高。 
再者，選手尚須顧忌與原球團間之

「人際關係」問題。過去因行使自由球

員權利而順利轉隊者僅前述3人，可見行
使後又重回原球隊之可能性（或可稱風

險）可謂非常高，而選手一旦宣告行使

自由球員權利，無非讓外界聯想與原球

團間就合約談判存有重大歧異，甚至關

係交惡，亦會使原球團認為選手「忠誠

度」不夠，將原本純粹屬商業判斷、在

商言商之合約條件問題，過度參雜情感

等非理性因素，使得選手若在自由市場

乏人問津而必需重回原球團時之處境尷

尬，並進而使得選手於合約談判居於極

其劣勢地位。是故選手在斟酌上開因素

後，除非評估結果非常有把握得以轉隊

成功並獲致期待薪資，方會決定行使自

由球員權利，否則通常係退而求其次採

取保守作法，在原球團所開出新年度合

約條件不至太差情形下，絕大部分均選

擇續留原球團而不行使自由球員權利15。 

肆、 宣告行使自由球員後之
現實困境 

一、 未能順利轉隊而返回原球團 

在選手評估有高度可能得以在自由

市場與其他球團簽訂符合期待之選手契

約，進而決定行使自由球員權利後，馬

上就面臨評估是否準確之實際驗證。很

遺憾的，10幾年來自由球員成功轉隊者
僅有3人，代表絕大部分行使自由球員權
利之選手恐怕均錯估情勢、失望收場。

然而，既然沒有其他球團願意網羅，一

般通常會認為選手即返回母隊繼續打

球，但此觀念在規範上及現實上並非正

確及必然。蓋選手既已行使自由球員權

利，即阻斷原球團「契約更新權」，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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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選手契約業已結束，且實際上球團於

球季終了就已未將其列入「60人名單」，
自非屬契約保留球員，則原球團自有權

重新思考是否再與該名選手締結選手契

約及契約各項條件。而基於諸多既有觀

念包含：因選手投身自由市場顯示對母

隊不忠誠心態、於自由市場乏人問津而

身價大跌、母隊基於其他非理性動機

等，又原球團並無義務與選手簽訂新年

度選手契約，則原本興致勃勃欲待價而

沽之優秀選手於投身自由市場後，最差

情形非無可能就是無任何球團（包含原

球團）願意簽約，而直接消失於職棒場

上。 
然而，原球團多半念及選手過去情

誼及對球隊貢獻，仍願洽談新年度合

約，惟基於前揭各項不利因素，選手於

契約談判上居於絕對劣勢。此外，依聯

盟規章第146條「行使自由球員權利之選
手，當其與任何球團簽定新年度合約

時，不受『職業棒球選手契約書』第22
條減薪幅度之規定限制」，參以選手契約

第22條第1項後段「但下一年度之報酬如
未經選手同意，不得少於上一年度之報

酬之70%」等規定，任何球團與已行使
自由球員權利之選手締結契約時，與前

一年度薪資相比是得減薪30%以上，此
規範當然亦適用於原球團與自由球員重

新簽約時，導致選手原先希冀其好成績

能藉由自由球員制度獲致高薪卻未果

下，返回母隊反而招致減薪風險之可

能。於薪資談判居於劣勢之球員，不論

談判時提出多少近年實績、獎項或表

現，最終仍可能不得不接受原球團所提

供不合理契約條件，甚至確曾發生過選

手因此獲得比行使自由球員前更差之薪

資條件或頂多持平，此結果無異形同是

變相對於行使自由球員權利選手之懲

罰，足使其他球員發生「寒蟬效應」，影

響將來投入自由市場之意願，資方市場

態勢顯露無遺。 

二、 薪資仲裁？調解？ 

所謂「薪資仲裁」係指選手與球團

間對於薪資所生爭議向聯盟所設立之仲

裁委員會提起仲裁，並以仲裁判斷作為

薪資紛爭之解決機制。中華職棒對仲裁

之相關規定密度甚低、相當簡略，除聯

盟規章「組織章程」第40條訂有原則性
規定外，雖另制定有「仲裁委員會設置

要點」，但僅有3點，而「聯盟仲裁規則」
亦僅18條，且其中並無針對「薪資仲裁」
訂有特別規定，僅於選手契約第22條第2
項「球團與選手間就更新期間之報酬增

減有爭議，得依本契約第24條規定申請
仲裁」及第24條「就本契約之成立、終
止、解釋及其他爭議，應依中華職業棒

球大聯盟規定交付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

仲裁。雙方當事人並應遵守仲裁判斷」

等約定，得以窺見「薪資仲裁」之意旨。

是從選手契約第22條第2項規範內容可
見，薪資仲裁適用之情形僅限於「契約

更新期間」之報酬增減爭議，也就是前

述球團行使契約更新權後，雙方對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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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季薪資無法達成合意時，方能提出薪

資仲裁。惟當選手行使自由球員權利

後，與球團間既已不具有契約關係，球

團亦無法行使契約更新權，是故當自由

球員與母隊商議新年度合約時若生薪資

爭議，並不適用薪資仲裁規定。 
此外，聯盟規章第147條另規定「行

使自由球員權利之選手，在與任何球團

進行新年度合約的交涉過程中，不得向

聯盟要求有關薪資與相關金錢之調

解」，亦限制自由球員商議新約時不得向

聯盟聲請調解。但本條所稱之「要求調

解」所指為何？仍有待商榷。前揭放置

於聯盟規章第21章自由球員辦法中第
147條所提及「調解」之文字，足以令人
聯想中華職棒是否設計或設置有專業調

解組織或制度以處理薪資或其他爭議，

惟遍尋「聯盟規章」，除上開條文有提及

「調解」外，其他部分均無出現「調解」

2字，更遑論有何聯盟專屬調解制度之規
範存在，過去亦從無聽聞之。然若第147
條所指「調解」為聯盟外之一般調解程

序，如鄉鎮市公所調解或法院調解，則

亦無限制自由球員於簽訂新約時對薪資

爭議聲請調解之理。因此，第147條「不
得向聯盟要求有關薪資與相關金錢之調

解」所指之「調解」，若非係指聯盟目前

雖未設置、惟有待日後建立之調解機

制，即屬錯誤規定。 

三、 小 結 

選手行使自由球員權利後，若無其

他球團有興趣吸收並簽訂新球季選手契

約，只能摸摸鼻子返回原球團尋求合

約，若母隊基於非理性因素不欲簽約

時，選手恐立即失去職棒舞台；即便母

隊願意商議新球季合約，但新球季薪資

減福已無30%上限，甚至可說以月薪7萬
為基準開始往上談16，且選手面對爭議並

無薪資仲裁或調解制度可用。又因中華

職棒係由球團所組成並掌控，球團間聯

手「默契封殺」特定球員之例子過去亦

時有所聞，或以「難以管理」此類抽象

不確定文字對選手為負面評價，形成對

選手不利之職場環境，導致在無球團願

意提供合約下，選手只能無奈默默離開

中華職棒，失去從小到大之興趣及專

長，實屬可惜。職是，具有自由球員資

格之選手，是否決定行使自由球員權

利，所考量者除聯盟規章、市場供需及

薪資條件外，更多係須慮及與原球團間

關係以及若失敗可能終身離開職棒環境

之嚴重風險，恐才是每年行使自由球員

權利之選手少之又少之主要原因。 

伍、 結 語 

中華職棒現今已設有自由球員相關辦

法，相較過去「草創時期」、「沙豬公」

年代已有重大前進，且自由球員制度亦

經數次修正，朝向逐漸放寬選手各項限

制為目標，雖然緩慢但對選手權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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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有進步。惟自由球員制度如何落實，

使現實上能活絡自由球員市場，仍屬不

易。自由球員制度除能直接促使球員待

遇提高外，選手即有誘因自主要求並提

升技術，進而提高比賽品質甚至我國整

體棒球運動水準。因此，自由球員制度

之落實及改善屬重要課題，仍應持續修

正並建立相關規範，並於修正時慮及實

務操作上困境之改善，希冀最終能達到

「名實相符」之「自由」球員制度。宀 
 
 
 
 

1. 聯盟規章第21-1章「旅外球員辦法」，另訂有累計年資達到3個球季之選手可取得旅外球員資格，亦有稱
為「旅外自由球員」，惟此部分非本文討論範圍。 

2. 網址：https://www.cpbl.com.tw/，任何人現已可從該網址自行下載「聯盟規章」。 
3. 參見中華職業棒球協約第4點，規範各球團依照附件契約格式條款與所屬球員簽訂職業棒球選手契約，但
實務上選手契約並非必然以此「附件契約格式條款」為限，球團及選手亦可自訂選手契約版本。 

4. 對於違反契約交涉權之球員罰則規定，參見聯盟規章第91條。 
5. 關於「任意引退」定義及「復籍」限制等規定，參見聯盟規章第127條、第128條。 
6. 參見選手契約第22條第2項約定「球團與選手間就更新期間之報酬增減有爭議，得依本契約第24條規定申
請仲裁」。 

7. 歷年提出薪資仲裁者甚少，除今年度高達5人為史上最多外，過去僅有3次薪資仲裁申請，僅1人獲勝， 
8. 依聯盟規定薪資仲裁受理申請期限為每年2月1日起5個工作天，因此只要球團與選手薪資協商拖過2月前5
個工作天，選手即無法申請薪資仲裁，此情形下將更不利選手後續商談新年度薪資。 

9. 年度更新契約之薪資協商與薪資仲裁存在諸多制度上及現實上可檢討處，尚非本文討論範圍。 
10. 另有累積計算方式，參見聯盟規章第136條。 
11. 關於「再次取得」自由球員資格之規定，參見聯盟規章第140條。 
12. 參見聯盟規章第133條、第137條。 
13. 參見聯盟規章第139條、第141條、第142條及第143條。 
14. 補償方式複雜，詳參聯盟規章第148條。 
15. 譬如2022年符合自由球員資格者為25人，但最終無人行使自由球員權利。 
16. 參見聯盟規章第151條，一軍月薪以7萬元為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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